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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薛育昇

聯絡電話：02-27878000#7511

傳真：02-33229492

電子信箱：delonshai@fda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衛授食字第10968076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18562號許可證，業經本部於109年6月

12日以衛授食字第1091605199號公告註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公告註銷醫療器材許可證之資訊已登醫療器材載於本

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(本部食品藥物管

理署首頁 > 業務專區 > 醫療器材>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

庫)或許可證各類月報查詢系統(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 

> 業務專區 > 醫療器材>許可證暨相關資料查詢作業)供下

載查詢。

二、旨揭註銷之許可證產品，貴公司應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辦理

回收作業。

正本：宏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副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09777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15 08: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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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康靖華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77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md1004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18843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18843A_doc3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百仙”萬寶丸（十全大補丸）（大丸）

（衛署成製字第008454號）」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

（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百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

局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09960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16 14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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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曾瑞瑩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91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cmryi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19176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19176A_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勸奉堂”桑螵蛸散濃縮細粒(衛署藥製

字第055879號)」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（附件），請查

照。

正本：源洲奈米生物科技藥品有限公司、勸奉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、地方政府衛

生局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10246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19 15: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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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林吟霙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89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cmyinyi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18137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18137A_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虎力雅補”斑龍丸（衛署成製字第

010546號）」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（附件），請查

照。

正本：克里薩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10271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20 08: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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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70151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

號

承辦人：胡小姐

電話：(06)2679751分機217

傳真：(06)2682964

電子信箱：a00552@tncghb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衛食藥字第10900900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新加坡商天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灣分公司持有之衛部醫器陸輸壹字第002227號「"時敏

齋"矯正鏡片(未滅菌)」藥物許可證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

合廠商回收驗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日衛授食字第109001375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
37條規定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廠商辦理旨揭產品回收驗

章相關事宜。

三、藥物許可證資訊可至「西藥、醫療器材、特定用途化粧品

許可證查詢」（網址：https://www.fda.gov.tw/mlms

/H0001.aspx）網頁查詢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惠予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

列販售旨揭品項，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、台南市診所協會、社團法人台南市牙醫師公會、社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A21090009154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04 13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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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法人台南市藥師公會、台南市藥劑生公會、社團法人臺南市南瀛藥師公會、大臺

南藥劑生公會、社團法人大臺南中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南市中醫師公會、台南

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直轄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南瀛西藥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各縣市衛生局(含附件)

3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

號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0250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“曲克”胚胎轉移導管

和可塑性封堵器」(衛署醫器輸字第019836號)醫療器材許

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2日衛授食字第109680841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案係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“曲克”胚胎轉移導管

和可塑性封堵器」(衛署醫器輸字第019836號)醫療器材許

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2日衛授食字第1091604689

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A21090009156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04 13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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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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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

號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0470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“曲克”輸尿管氣球導

管(衛署醫器輸字第017005號)」等3件醫療器材許可證，

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6月4日FDA器字第

1091604852號、FDA器字第1091604847號及FDA器字第

10916048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“曲克”輸尿管氣球導

管(衛署醫器輸字第017005號)」、「“曲克”多功能引流

導管組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09760號）」及「曲克羅美碎石

器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21755號）」等醫療器材許可證，分

別業經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4日以衛授食字第1096808786

號、衛授食字第1096808784號及衛授食字第1096808789號

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A21090009545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10 11: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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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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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

號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0560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“曲克”中央靜脈導管

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09639號）」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經衛

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5日衛授食字第109680878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案係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“曲克”中央靜脈導管

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09639號）」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經衛

生福利部109年6月5日衛授食字第1091604867號公告註

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A21090009631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11 10:4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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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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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50049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

承辦人：黃小姐

電話：04-7115141分機5403

電子信箱：hky1021@mail.chshb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彰衛藥字第10900306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註銷影本1份

主旨：有關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"長安"淘蟲樂顆

粒１００毫克/公克（美苯噠唑）(衛署藥製字第039656

號)」藥物許可證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乙案，請依說

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1日衛授食字第109140567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之「"長安"淘蟲樂顆粒１００毫克/公克（美

苯噠唑）(衛署藥製字第039656號)」因遺失補發，業經衛

生福利部於109年6月4日以衛授食字第1091405672號公告註

銷，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惠請轉知所屬會員該市售品應

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，業者應

立即通知醫療機構、藥局及藥商，並自藥物許可證註銷之

日起6個月內回收市售品，連同庫存品送經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驗章後，始得販賣。

三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惠予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

列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A21090010044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17 14: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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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彰化縣藥師公會、彰化縣藥劑生公會、彰化縣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醫師公

會、彰化縣診所協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新
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

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

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基隆市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

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本局藥政暨物質濫

用防制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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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1605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曲克"穿刺內腎盂造口

術用支架組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16635號）」等2件醫療器

材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6月19日FDA器字第

1091605042號函暨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9日衛授食字第

10968087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曲克"穿刺內腎盂造口

術用支架組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16635號）」及「“曲克”

蘭妮斯腹主動脈瘤支架暨輸送導引系統（衛署醫器輸字第

019005號）」等2件醫療器材許可證，分別業經衛生福利部

109年6月19日以衛授食字第1096808785號及衛授食字第

1091605500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物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A21090010380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22 11: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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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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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1596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仲發實業有限公司持有「易得安減黴乳膏（衛署藥製

字第051032號）」藥品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

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9日衛授食字第109140568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案係仲發實業有限公司持有「易得安減黴乳膏（衛署藥製

字第051032號）」藥品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9年6

月10日以衛授食字第1091405677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請轉知所屬會員依公告事項辦理，

並需回收驗章者，請配合藥品許可證持有者回收市售產品

並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惠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

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本件為分址分文

副本：金門縣衛生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A21090010382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22 11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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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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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1525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曲克" 亞申親水性輸

尿管擴張氣球導管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17131號）」醫療器

材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6月18日FDA器字第

10916050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台灣曲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曲克" 亞申親水性輸尿

管擴張氣球導管（衛署醫器輸字第017131號）」醫療器材

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8日以衛授食字第

1096808787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物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A21090010385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22 11:5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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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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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
號

承辦單位：藥政科

承辦人：李俊逸

電話：07-7134000#6237

傳真：07-7226277

電子信箱：fda83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藥字第10936263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優克滲注射液

8毫克/毫升（芬士比瑞）（衛署藥製字第027229號）」藥

品許可證經衛生福利部廢止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7日衛授食字第1091403985C號裁

處書辦理。

二、旨揭藥品許可證因經衛生福利部重新評估其臨床效益及風

險，發現其具有引起嚴重心臟相關不良反應之風險，且國

內已有其他安全較高之藥品可供使用，爰依據藥事法第48

條規定廢止旨揭藥品許可證，旨揭公司應同法第80條第1項

第7款及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17日衛授食字第1091403919號

公告，於109年7月17日前回收案內藥品之市售品。

三、請貴公會惠予轉知所屬會員依藥物回收處理辦法之規定，

配合旨揭藥品回收之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A21090010655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29 17: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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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及本市各區衛生所，請惠予輔導相

關業者倘有陳列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藥品下架回收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高雄市藥劑生公會、高雄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

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、高雄市新高雄藥劑生公會、高雄市新西藥商業同業公

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

副本：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、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苓雅

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旗津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、

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、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
旗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大寮區衛生

所、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、高雄市仁武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
鳥松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田寮區衛生

所、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
茄萣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梓官區衛生

所、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甲仙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
內門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、高雄市那瑪夏區衛

生所、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、高雄市新興衛生所、臺

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

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、南

投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

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

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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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2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199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埃默高有限公司 持有「“恩美絲”醫療用口罩 (未

滅菌)（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13688號）」醫療器材許可

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24日衛授食字第109680957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案係埃默高有限公司 持有「“恩美絲”醫療用口罩 (未滅

菌)（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13688號）」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

經衛生福利部109年6月24日以衛授食字第1091605338號公

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A21090010867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7/02 10:4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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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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